废旧物资打包处置招标公告

项目编号：LYTWY20260001
青岛琅琊台集团就生产产生的废纸箱、袋子、玻璃等物资打包处置项目进行公开招标，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投标人前来投标。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生产废旧物资（废纸箱、袋子、玻璃等）打包处置项目
项目地点：青岛琅琊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黄岛区三沙路3316号）
招标内容：招标人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纸箱、废吨包、废薄膜、废铁桶、废小纸、废铁皮、废木头、废袋子、废塑料桶、废玻璃、废瓷瓶、废塑料管、有保温的铁皮、铝罐、垃圾等物资打包、清运、回收处置等全部工作。具体物资类别及预估数量可通过现场踏勘确认，招标人不保证实际数量与预估数量一致，最终按实际成交单价和实际称重数量结算。
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
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需包含再生资源回收、废旧物资处置等相关业务）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若为自然人，需提供有效期内的个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及具备相应回收处置能力的说明材料。

2、参加本次招标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书面声明（加盖公章）。
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允许转包或分包。
三、招标文件的获取

1、获取时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1月23日下午5:30。
2、获取地点：青岛琅琊台集团三沙路3316号物业公司办公室
3、获取方式：投标人需携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若委托）、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及投标人资格要求中提到的相关证明文件复印件（加盖公章），前往指定地点获取。

投标人提供的所有复印件需注明‘与原件一致’并加盖公章（自然人签字按手印），招标方有权要求投标人在获取招标文件或投标时出示原件备查，原件核对无误后方可获取招标文件，无法提供原件或复印件与原件不一致的，视为不符合投标资格。
四、投标保证金

1、保证金金额：人民币5000元（大写：伍仟元整）。

2、递交方式：电汇或微信转账，并备注“废物资打包处置投标保证金”。（账户信息：开户名：青岛琅琊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户行：工商银行青岛市黄岛支行；账号：3803028409022153870）
3、递交截止时间：2026年1月23日下午5:30，未按要求提交投标保证金的投标将被否决。
4、保证金退还：招标方确定中标方后10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未中标单位的投标保证金，中标单位的投标保证金转为合同履约保证金。
五、开标时间及地点

1、开标时间：2026年1月27日。
2、开标地点：集团办公楼一楼会议室。
3、投标人应派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出席开标会议，并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及授权委托书（若委托），否则视为默认开标结果。
六、评标办法

本次评标采用综合评估法，评标小组对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投标文件，按照规定的评分标准（包括报价、资质实力等）进行打分，按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推荐中标候选人；综合评分相等时，以投标报价高的优先。

具体评分标准如下：报价得分（权重 60%）；资质实力得分（权重 30%），包括营业执照经营范围覆盖度、专项资质（如有）、从业年限、过往类似项目业绩等；服务方案得分（权重 10%），包括打包清运、安全卫生等；评分细则由评标小组在评标前明确并严格执行，评标过程全程记录，存档备查。
七、投标无效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投标无效：
1、投标文件没有对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作出响应；

2、不按照招标文件规定报价、没有分项报价、拒绝报价、有多个报价(采购文件另有规定的除外)、有选择性报价、附有条件的报价或者拒绝修正报价的；

3、报价有效期不满足采购文件要求的；

4、投标人不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资格条件；

5、未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保证金的；

6、在规定的投标时间未投标的；

7、投标人有串通投标、弄虚作假、行贿等违法行为；
8、不符合法律、法规和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其他要求的。
八、废标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废标:

1、符合专业条件的供应商或者对招标文件作实质响应的供应商不足三家的；

2、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的； 
3、因重大变故，招标任务取消的； 

4、法律、法规以及采购文件规定的其他废标情形

九、合同主要条款

1、结算方式：按实际称重数量和中标单价结算，投标人报价应包含打包、装卸、运输、处置、税费等完成本项目所需的一切费用。

2、中标方需按招标人要求的时间完成物资打包及清运工作，保持存放场地清洁卫生，中标方在作业过程中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安全环保管理制度，配备必要的安全防护设施和环保设备；作业前应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环保培训，确保规范操作。

3、若中标方因违规操作引发安全事故或环保违法，需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第三方损失、行政处罚罚款、整改费用等），招标方有权解除合同，没收履约保证金，若造成招标方损失的（如园区场地污染清理费用、声誉损失等），中标方还应另行赔偿

4、中标方不得将废旧物资用于非法加工或处置，需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否则由此引发的全部责任由中标方承担，招标人有权解除合同并没收履约保证金。
5、合同期内，中标方不得擅自变更价格或解除合同，否则招标人可解除合同并不予退还履约保证金。
十、现场踏勘

1、投标人应在投标前自行前往招标人指定地点进行现场踏勘，详细了解物资存放情况、作业环境及相关要求，踏勘费用由投标人自行承担。响应投标即视为对本项目所有情况已充分知悉并无异议。
2、踏勘时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1月23日，每天上午8:30-下午5:30
3、联系人：王经理13864888348
十一、其他事项

  1、投标人应承担所有与准备和参加投标有关的费用，无论投标结果如何，招标人无义务和责任承担该等费用。
2、本公告未尽事宜，由招标人负责解释。
青岛琅琊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1.19
